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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通〔2025〕64号 

关于实施在职人员申请博士学位成果预盲审制度的通知 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，持续提高博士学位成果质

量，对在职人员申请我校博士学位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的学位论文/实践成

果（以下简称学位成果），学校在学位成果预答辩之前增设预盲审环节。 

一、实施预盲审条件 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 

1.与学位成果密切相关的有效学术成果只有一项，且非“顶级”成果；

或所有有效成果中无“权威”及以上成果。“顶级”、“权威”成果目录

由学院制定，报研究生院审批备案。 

2.博士结业后或单独博士毕业后申请博士学位的。 

3.培养环节出现其他问题，学校或者所在学院认定有必要的。 

二、预盲审流程 

1.申请人在学位成果预答辩至少二个月前，经导师同意，向所在学院

提出预盲审申请。学院在一周内完成审核，并将通过审核的预盲审材料提

交校学位办公室。 

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： 

（1）学位成果《自评表》纸质版，取得的学术成果只填写符合学校和

学院学科、专业规定的与学位成果密切相关的有效创新成果，须导师和学

院监控组审核签字确认。 

（2）在匿名送审系统中提交学位成果、自评表（电子版隐去导师和学

院监控组签字）、学位成果摘要。学位成果须隐去申请人和导师姓名，且




